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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民國 91 年 1 月 22 日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11 月 14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7 月 8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本校教職員工生在工作場所作業之安

全與衛生，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職安管理辦法)規定，特訂定

本管理規章。 
第   二   條 本管理規章之適用範圍為本校管轄內之下列場所(以下簡稱工作場所)： 

一、實驗室及實驗準備室。 
二、試驗室及試驗準備室。 
三、實習工場、試驗工場。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工作場所。 

第   三   條 雇主︰指本校經營負責人(校長)。 
工作場所：指接受校長指示處理有關勞動事務之人所能支配、管理之場所。 
工作場所負責人︰指代表校長實際從事工作場所管理、指揮或監督之人。 

第   四   條 本校依職安管理辦法第 2 條規定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組織為： 
一、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二、環境安全衛生室。 

第   五   條 本校依職安管理辦法第 3 條規定設置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為： 
一、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 
二、職業安全管理師或職業衛生管理師。 
三、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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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及人員 

第   六   條 本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如下 

校長/指定代理人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

主任秘書

工學院商管學院 數位設計學院人文社會學院 行政單位

工作場所及
實驗場所

機械系
電子系
電機系
資工系
化材系
生技系
光電系

餐旅系 國企系
資管系
會資系
休閒系
財金系
行流系
管資系
企管系

工作場所
工作場所及
實驗場所

應英系
應日系
幼保系

高齡服務學士學
位學程

工作場所

視傳系
資傳系
多樂系
流音系

產設系

工作場所及
實驗場所

工作場所

秘書室
稽核室
人事室
會計室
學務處
教務處
總務處
產學處
研發處
國際處
進修部
圖書館
環安室
計網中心
教發中心
職發中心

一級中心

生技研發
中心

工作場所及
實驗場所

工作場所

工作場所

語言中心
師培中心
體育中心
通識中心
華語中心
創育中心

 
第   七   條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為本校環保及安全衛生最高之諮詢組織，成員如下： 

一、 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或指定代理人)兼任。 
二、 執行秘書由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兼任。 
三、 主任秘書、總務長。 
四、 有設置實驗場所各系所主任。 
五、 教學單位勞工代表，行政單位勞工代表。 
六、 醫護人員代表。 
七、學生代表。 

第   八   條 前條之委員代表任期為二年，由主任委員遴選之。 
第   九   條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經委員三分之一以上或主任委員

認為有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十   條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下列事項並備紀錄： 

一、對校方擬訂之職業安全衛生政策提出建議。 
二、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五、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各項安全衛生與環境保護提案。 
七、各單位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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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九、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十、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十一、工作場所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二、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 十一 條   校長為學校行政管理之最高主管，負有職業安全衛生法(以下簡稱職安法)所稱

之雇主責任。 
第 十二 條 校長負有綜理學校安全衛生工作之責，並依規定辦理下列事項： 

一、 訂定安全衛生政策。 
二、依職安管理辦法之規定設置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組織。 
三、編列適當之安全衛生經費以辦理安全衛生工作。 

第 十三 條 環境安全衛生室為本校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置主任一人，職業安全衛生

管理人員若干人。 
第 十四 條 環境安全衛生室主任為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其職責如下： 

一、 擬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 
二、 擬訂本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三、 擬訂本校實驗場所緊急應變計畫。 
四、 擬訂本校工作場所承攬商施工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五、 規劃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工作。 
六、 推動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第 十五 條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 協助各工作場所擬訂緊急應變計畫。 
二、 協助各工作場所擬訂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三、 辦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 推動、督導各工作場所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工作。 
五、 職業災害之調查、分析、統計報告與通報。 
六、 各工作場所運作人員健康管理。 
七、 各工作場所相關安全衛生管理工作之推動及指導。 
八、 各工作場所安全衛生有關問題支援、諮詢與協調。 
九、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第 十六 條 各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管理指揮系統如下： 
 
 

第 十七 條 各單位主管之職責如下： 
一、擬訂該單位之緊急應變計畫。 
二、指揮、監督該單位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三、責成該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辦理應辦事項。 
四、執行巡視、考核該單位安全衛生有關事項。 

第 十八 條 各單位安全衛生管理人員之職責如下： 
一、辦理該單位之定期緊急應變演練。 

單位主管 單位安全衛生管理人員 工作場所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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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助該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執行安全衛生管理工作。 
三、推動、宣導該單位有關安全衛生規定事項。 
四、辦理該單位主管交付之安全衛生相關工作。 

第 十九 條 各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之職責如下： 
一、擬訂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二、督導在該場所內之人員遵守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規定事項。 
三、定期檢查、檢點該場所內之環境、機械、儀器、設備之安全衛生狀況，並

作紀錄，發現潛在安全衛生問題立即向上陳報。 
四、當該場所內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應即要求該場所內人員停止作業，並退

避至安全處所。 
五、管制人員進出該場所。 
六、發生職業災害時立即向上陳報，並作必要之處置。 

第 三 章  自動檢查之實施 

第  二十  條 本校工作場所之機械、設備，各工作場所負責人應依職安管理辦法規定實施定

期檢查。 
第二十一條 本校工作場所之下列設備，各工作場所負責人應依職安管理辦法規定實施重點

檢查：  
一、第二種壓力容器。 
二、局部排氣或除塵裝置。 
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設備。 

第二十二條 本校工作場所之下列設備，各工作場所負責人應依職安管理辦法有關規定實施

作業有關事項之檢點： 
一、鍋爐及其第一種壓力容器之操作作業。 
二、高壓氣體之灌裝儲存作業。 
三、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作業。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具危險性之儀器、設備操作作業。 

第 四 章  災害報告 

第二十三條 本校工作場所內發生下列職業災害之一時，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7 條規定及

教育部相關緊急事件通報規定，於八小時內循序向上反應與通報： 
一、發生死亡災害者。 
二、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三人以上者。 
三、發生災害之罹災人數在一人以上，且須住院治療。 
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第 五 章  罰  則 

第二十四條 本校工作場所內之工作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提報教師評審委員會及職工

人事評議委員會會議議處： 
一、 不遵守本校所訂定之工作場所安全衛生工作守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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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健康檢查者。 
三、 無故不接受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者。 

第二十五條 工作場所負責人負有實質監督、執行安全衛生管理之職責。 
如因工作場所負責人管理疏失而導致人員災害、事故、財產損失或經主管檢查

機關稽查受處罰金，校方得依情節輕重對工作場所負責人予以處分，如涉有行

政或法律責任者(民事及刑事責任)，另由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第 六 章  附  則 

第二十六條 本管理規章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